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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规定的合伙合同于电商视域下，能否适用合同编通则规定取决于其性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合伙合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合同形式，广泛应用于各类合伙企业中，对合伙合

同的性质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将合伙合同性质定位为共同行为和继续性合同。合同解除权行使存在

解除权行使主体与方式不明确、解除条件不具体、解除法律后果存在争议的问题，为了维护合伙事业的

稳定及收益，应当对行使主体、方式进行明确，对非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条件进行扩张，把破坏信任关系

的行为认定为是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严格认定不定期合伙，对合伙解除后的法律效果进

行明确，并确定清算义务人。合同编通则规范之构建多以双务合同为基础，所以合伙合同对合同编通则

的规则以一般对之参照适用，当然也存在禁止适用的情形，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例外参照适用，从

而得出具体的运用规则，为合伙合同的法律适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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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 partnership contract under the Civil Code can be applie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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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depends on its na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artnership con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contract,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types of partnerships, and it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 contract, and position the nature of the part-
nership contract as a joint act and a continuing con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of contract, such as unclear subject and way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rescis-
sion, unspecified conditions of rescission and controversial legal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main-
tain the stability and income of the partnership, the subject and way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rescis-
sion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conditions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non-arbitrary should 
be expanded. The act of destro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is identified as the breach of contract 
which canno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irregular partnership is strictly recog-
nized, the legal effect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artnership is clear, and the liquidation obliga-
tion is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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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电商领域，对合伙合同解除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电商行业的发展速度快、变化大，合伙人之间

需要在长期合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合伙内容，以适应市场变化。同时，电商平台上的合伙关系更依赖于

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和协作，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分享收益。因此，在电商领域，合伙合同的解除需考虑

其特殊性，灵活参照合同编通则的相关规定，并制定适合电商合伙关系的具体规则。 
我国出台的民法典在合同编中新增合伙合同一章，以代替此前的个人合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合伙合同作为重要的合同形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合伙企业中。然而，《民法典》

中关于合伙合同的规定仅有 12 条，明显不足以应对实际中的各种情况，尤其是在当下流行的电商领域。

产生合伙合同章解除规则无法应对实践中合伙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之问题，此时需考虑合伙企业法中的

规则和合同编通则规范是否能适用于电商领域下解除合伙合同，以弥补合伙合同规范在适用上的不足。 
合伙合同能否适用其他规则需考虑合伙合同的特殊性。合伙企业法的适用对象无疑是合伙企业，对

于合伙合同是否能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合伙合同的预设对象是未形

成组织的合伙，而合伙企业的预设对象是形成组织的合伙，所以合伙合同并不能当然地参照适用合伙企

业法的规定[1]。有观点不顾合伙合同与合伙企业的不同，而主张合伙合同可以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

关规定。而有学者主张合伙企业法的规范对象是合伙企业，是一种较为正式的合伙形式，属于主体法和

组织法的领域，而合伙合同一章的规范对象是合伙合同，其形式比较松散，属于个人法和行为法，所以

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不能直接用于合伙合同[2]。但合伙企业是以合伙协议作为基础，关于合伙合同的一般

规定可适用于合伙企业法，而对于一些长期存在的已经具有一定的管理性也即有较强组织性的合伙可以

灵活适用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笔者认为合伙协议为成立合伙企业的前置程序，未形成有组织的团体，不

具有管理性，不应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  
合同编下的合伙合同，依据体系解释，理应可以适用合同编通则的合同解除规则。但是基于合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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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有特殊性，该种特殊性影响着其对合同编通则的适用，所以本文将在定位合伙合同是属于双务合同

还是共同行为、是继续性合同还是一时性合同的基础上，探究合伙合同将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合同编通则

解除规定，以满足当下电商领域视角下合伙合同如何行使解除权之规则。 

2. 合伙合同的性质 

合伙合同具有强烈的契约属性。合伙合同是合伙人之间基于共同目的，通过合意订立的契约。换言

之，合伙合同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理应适用合同通则相关规则，包括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合同解

释等一般性规定。我国《民法典》将合同定义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伙合同作为合同的类型之一，自然可将其概念归于合同之下来界定，

即合伙合同是由平等主体之间通过意思表示所为法律行为而成立[3]。合伙合同的订立过程需要合伙人之

间达成合意，合同的内容需要明确具体，合同形式需要符合法律规定。 
合伙合同的共同行为属性。共同行为是指合同当事人的行为指向是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具有一致性

和同向性。共同行为的成立需要如下要件：一是共同行为的主体需为二人以上且均属于法律关系的同一

方。也即两个以上的主体的行为内容同一，指向相同，对于与其发生法律关系的另一方主体来说虽然因

复数主体实施的多个行为而相对应地发生多个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多个行为的内容相同且复数主体处于

法律关系的同一方，可以将他们的行为当成共同行为。二是同向行为。同向也即意味着共同行为产生的

法律后果属同一性质，或均取得权利，或均承担义务，不会有的主体取得权利而有的主体承担义务[4]。
合伙合同的主要特点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不同于双务合同中的对价交

换关系，合伙合同中的合伙人之间的出资并不构成相互交换的对价，而是共同指向合伙事业的实现[2]。
合伙合同的合伙人为二人以上符合复数主体的要件，成立合伙是为了各合伙人的共同事业，出资为了经

营共同的事业，也即他们具有共同的目的。并且每一合伙人的行为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成立合伙这一

法律关系来说他们都处于同一方，符合共同行为的第一个要件。每一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合同时就明确了

其出资义务，他们的出资是为了经营合伙事业，共同指向合伙财产，而非指向他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

是为了交换他合伙人的出资，我国《民法典》中规定了合伙人的出资构成合伙财产，这也正是基于合伙

人出资指向的原因。合伙人均负出资的义务，对合伙也均具有经营权、表决权等权利，满足共同行为系

同向行为之要件[5]。基于上述，合伙是各合伙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负有相同义务、享有相同权利的同

向行为，因此，可将合伙合同的性质定位为共同行为。 
合伙合同系继续性合同。合伙合同是一时性合同还是继续性合同之判定，需要明确相对于一时性合

同，继续性合同所具有的特殊之处：一是在合同成立时一时性合同的内容就已经确定，而继续性合同的

内容需要在后续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逐步确定，合同成立之初仅仅具备一个大概的框架[6]。合伙合

同通常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合同的履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持续履行[7]。合

同通则中关于一时性合同的许多规定并不适用于这种长期持续性的合同。二是继续性合同并非一次给付

即可实现合同目的，往往需要负有义务的一方持续履行。合伙合同在成立时只是明确了合伙的共同事业，

事业的后续内容需要在经营过程中逐步确定，源于合伙协议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规定所有内容。合伙人在

合伙成立后有经营合伙事业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义务，经营事业不是一次即履行完毕，只要合伙的共同事

业目的没有实现，合伙人的义务就不算履行完毕[8]。所以，基于合伙合同成立时内容之不确定性以及合

同给付之持续性，可将合伙合同定位为继续行合同，且无论合伙的共同事业目的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

的，都不影响合伙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的性质。 
综上，合伙合同是由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浓烈的契约色彩，

并且合伙合同不具有交换对待给付的特点，其事业目的、合伙出资指向同一，合同履行具有长期性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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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具有共同行为属性与继续性合同特征。 

3.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现状及问题 

3.1.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现状 

从立法历史上看，我国立法将合伙区分为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分别调整。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合

伙人退伙或者终止合伙协议需要合伙人订立书面协议，到后面最高院发布的《民法通则意见》补充规定

没有书面协议的原则上也应当准许退伙，这是民法上对民事合伙终止的立法规定。针对商事合伙，《合

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人退伙可基于协议退伙、法定退伙、声明退伙等。《民法典》出台后，在合同编

中新增合伙合同一章，原《民法通则》中关于退伙的相关规定没有被继承到《民法典》中，而是规定了

不定期合伙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是纵观合同编规定，没有规定定期合伙合同的非任意解除权，也没有

对民事合伙人在类似于商事合伙人丧失偿债能力或具有重大疾病等重大理由的情形下，是否享有退伙的

权利予以规定。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民法典》规定了不定期合伙合同的解除权，有利于纠正司法实践要求全体合

伙人达成一致才可退伙的裁判规则，保障了合伙人退伙的权益。但是并未对合伙合同的非任意解除权作

出界定，不能完整构建民事合伙人退伙的机制。《民法典》将民事合伙定位为契约，依据民事合同的属

性，将合伙纳入合同编中调整，规定了出资、事务执行、合伙人身份变更等规则，但是对合伙人入伙退

伙、清算规则等置若罔闻[9]。法律规范的缺失，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急需理论上予以解释，以

为电商领域下遇到合伙合同解除问题时的规则适用提供指引。 
司法实践中，认定合伙合同合伙人能否行使解除权的类型有间接认定和直接认定两种方式。间接认

定的方式系在债权人通过诉讼向全部合伙人主张债权时，合伙关系的存续期间是是否承担债务的基础，

而合伙关系存续的认定又基于所有合伙人是否对散伙一致同意，合伙人没有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终止合

伙的权利，但是法院又准许前述想要解除合伙合同的合伙人以单独诉讼的方式行使权利。直接认定的方

式系当合伙人请求解除合伙合同以终止合伙关系时，法院通常按照《合同法》非任意解除权的规则予以

裁判。但是由于合伙协议的特殊性，司法裁判的理由、结果各异，甚至同案不同判，司法裁判尺度不统

一。《民法典》之后，合伙合同的性质得以确定，合伙合同章没有规定的内容，是否可以有合同编通则

予以调整，对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问题需进一步探究。 

3.2.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存在的问题 

合同行使主体和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依据双务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则，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应当合同相

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基于解除权的不可分性，若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解除通知需共同

作出或者向相对方所有当事人作出。合伙人作为合伙合同的当事人，自然有权依照法定或者约定行使解

除权，在具备解除权行使的条件下，行使主体与方式分为两种情形：当合伙人行使非任意解除权时，基

于合伙合同的共同行为性质，在权利行使主体方面，存在解除合同是否要遵循解除权行使的不可分性，

要求享有解除权的主体共同提出解除的争议。在解除权的行使方面，存在合伙合同中如何区分相对方的

问题，也即解除通知是向其他合伙人全部发出，还是仅向违约者发出。当合伙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同样

存在如何确定通知义务的履行范围问题。 
行使条件中存在的问题。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条件是以双务合同作为构建基础，能够提炼出来适用于

合伙合同的解除理由主要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认定，当事人的认识分歧一般

较大，难以达成一致，系以需要对此作出界定。此外，在合伙合同中，若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期限，根据

交易习惯认定合伙期限时，存在较大争议。对没有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合伙的期限需要结合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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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认定，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不定期合伙。如以约定完成一定事务为目的的合伙，在事务完成之前，合

伙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权？一种意见认为依据合伙目的进行解释仍然不能确定期限的，应认定为不定期

合伙，合伙人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10]。另一种意见主张约定完成的事务就是对合伙期限的规定，系以完

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约定事务未完成期限就未届满[11]。 
法律效果中存在的问题。合伙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涉及到解除后剩余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如何确定，以及解除后的合伙清算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在此前退伙、解散的立法模式之下没

有争议，但是《民法典》并未对此作出规定，以至于在提出解除请求时，剩余合伙人还想要继续合伙事

业，此时合伙解除的效力为相对解除还是绝对解除存有争议。第二个问题因为民事合伙是合伙人之间基

于信任组成的临时合伙，管理较为松散，没有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在发生纠纷解除合伙合同时，不能

提供财务报表用于清算，并且没有明确专门的清算义务人。 

4.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完善路径 

4.1. 合伙合同对合同编通则的适用 

合伙合同的订立、合同约束力以及合同变更与解除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通则相关规定。合伙合同的

订立需符合合同通则中关于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包括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合同内容的明确性、合

同形式的合法性等。在合伙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合伙人之间的意思表示需要一致，合同内容需要明确具

体，包括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合伙目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利润分配方式、经营管理方式、合伙期限、

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人变更和退出的条件与程序、争议解决机制等[7]。于合同约束力层面，合伙合同一

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受合同法的保护[1]。合伙人应严格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合伙合同的效力在合同通则中有明确规定，一旦合伙合同合法成立，即对合伙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伙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需要合伙人之间达成一致，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合同通则中关于约定合同变

更与解除的规定在合伙合同中同样适用。合伙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合伙人

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同时，合伙合同的变更需要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进

行，确保合伙企业的合法权益。但是基于合伙合同之特殊性，对相关的解除规则要予以限制例如任意解

除权的行使。 
双务合同规则、一时性合同规则不适用于合伙合同。不适用的双务合同规则。首先，双务合同是指

合同当事人之间相互交换对价的合同，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各自承担义务，

以换取对方的对待给付。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标的物，买方支付价款；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提供租赁

物，承租人支付租金[2]。然而，合伙合同不同于典型的双务合同，合伙合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

人为实现共同的事业或目标，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合伙合同的本质

在于共同行为，即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非通过对价交换来实现，而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合伙事业[12]，
所以应当认定其不适用合同编通则中双务合同的规定。其次，合伙合同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合

同通则中关于一时性合同的许多规定并不适用于这种长期持续性的合同[6]。一时性合同是指合同的履行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如短期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等。这类合同的履行周期较短，合同内容和履行方式在

合同订立时即已明确。而合伙合同则需要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履行，其合同内容可能在履行过程中逐步明

确和完善。所以，合同通则中关于一时性合同的规则在合伙合同中并不适用。 
合同解除规则可以类推适用。合同编通则解除合同的规则多是以一时性合同为理论基础进行构建，

而合伙合同是继续性合同，理论上其在合同解除方面不能直接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比如合伙合同的

合伙人之间具有很强的信赖关系并且合伙合同的存续期限比一般合同要长，若允许随意解除合同则会破

坏合伙人之间的信任，不利于合伙的安定，但是若不规定合伙的解除让合伙无期限的存续下去，则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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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伙人重新开始新的交易关系，所以在合伙合同的解除上要注意平衡合同的安定性与继续性之间的矛

盾[7]。再如解除溯及力的问题，不能一刀切的规定有溯及力或者没有溯及力，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4.2. 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问题解决路径 

明确解除权行使主体与方式。其一，《民法典》并未明确合同解除权具有不可分性，但是基于合伙

合同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以及方式进行区分，所以可以有限承认合同解除权

具有可分性。在满足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出现法定的解除事由时，合伙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合伙人一方

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其他合伙人享有请求解除合伙合同的权利，均可作为合同解除权

行使的主体。合同解除权不可分是依据当事人权利义务来划分合同当事人，而合伙合同具有共同行为的

法律性质，无法将合伙合同区分为一一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单个合伙人权益保护应当被考虑，所以应

承认合伙合同解除权具有可分性，可由单个解除权人单独行使，而不要求具有解除权的全体合伙人共同

行使。其二，合同解除权作出的方式为向其他合伙人发出通知。如果享有解除权的合伙人之间没有共同

请求解除合同，而是部分权利人行使权利，在通知其他合伙人之后，才发生解除合伙合同的效力。具言

之，如果是单个合伙人请求解除合同，那么通知其他合伙人；如果是两个以上合伙人请求解除合同，只

需其中一人向其他人未请求解除合同的合伙人作出通知即可，因为合伙合同只有一个，只能被解除一次。 
扩张非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在债的关系中，当事人可基于存在重大事由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

除合同，但是《民法典》并未规定持续性债权债务关系可随时基于重大是由解除的制度，因为合伙合同

具有特殊性，不可简单将双务合同的解除规则简单套用于合伙合同[13]。笔者主张对于构成合伙合同解除

权条件之违约的认定，可将破坏合伙人信任的行为认定为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理由在

于合伙人之间订立合伙合同本就是基于各合伙人之间的信任，一旦信任关系丧失，合伙事务难以为继，

合伙事业的目的自然也不可能会实现。具体而言，破坏合伙信任关系的行为包括合伙人侵害其他合伙人

对合伙事务的监督权、异议权、合伙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分配合伙利益等。 
严格认定不定期合伙。对于合伙而言，各合伙人之间追求的不是短期利益，而是合伙事业带来的长

远收益，因此合伙的稳定性对于合伙事业的实现十分重要。如果简单认定没有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为不

定期合伙，赋予合伙人随时可以退出合伙的权利，会导致合伙无法存续，合伙人所期待的长远利益也无

法得到保障。所以对于没有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合同，应当先按照《民法典》第 510 条的规定予以确定，

不能确定的才可认定为不定期合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应具体考虑合伙合同中约定的具体条件，对定

期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约定了期限，而是可以参照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规则，将在无违约等情形下合

伙事务完成可能性较高的合伙，认定为是有期限的合伙合同。 
明确合伙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确定解除合同后的清算义务人。合伙合同属于共同行为，合同的

目的具有同一指向性，如果减少个别合伙人并不会影响合同的目标和方向，而其他合伙人又都愿意继续

合伙事务，此时可以部分地认可合伙合同解除后继续有效，而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依据合伙人

退伙的理论来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承认解除后的合伙合同对剩余的合伙人继续有效，仍然要终止

合同对合伙进行清算，剩余合伙人以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作为出资财产订立新的合伙合同。在合同解除后，

应当对合伙进行清算，但是民事合伙缺乏组织性，所以应当明确合伙解散后的清算责任人，尤其合伙事

务执行人或合伙财产控制人应当积极地履行清算义务。 

5. 结语 

合伙合同置于合同编下，依体系解释，合同解除权行使应可适用合同编通则的相关规定。但是较其

他一般合同而言，其具有特殊性，所以其适用还存在可待研究的空间。由于合伙合同的各当事人间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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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给付义务且给付具有牵连关系，但各给付非为交换，因而合伙合同非为双务合同。合同主体间的给付

均指向合伙的共同经营目的，且各合伙人间行为内容同一、指向相同，符合共同行为之特征。其次合伙

合同经营目的并非一次给付可实现，合同后续内容须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逐步确定，具有继续性合同之

特征。由于《民法典》并未规定合伙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则，导致合伙合同在解除时存在解除主体和方式

不明、解除条件模糊以及解除后的法律效果存有争议，为解决合同解除权行使存在的问题，需对合伙合

同能否适用合同编规定研究，虽然合伙合同不能适用双务合同与一时性合同的相关规则，却可以类推适

用合同解除规则。基于维护合伙关系及合伙长远利益的考量，应有限承认合同解除的可分性，明确合同

解除权人、解除权行使方式以及行使条件，合同解除后若不影响合伙的共同目的，且剩余合伙人愿意继

续合伙事业的，应当部分承认合同解除后继续有效，但是要进行清算。通过分析合伙合同的性质和特征，

结合电商领域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适用问题，强调了

制定更为具体和适用的规则的重要性，以确保合伙关系的稳定和电商事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朱虎. 《民法典》合伙合同规范的体系基点[J]. 法学, 2020(8): 19-36.   

[2] 朱广新, 谢鸿飞. 民法典评注: 合同编 典型合同与准合同(4)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3] 李永军. 论民法典合同编中“合同”的功能定位[J]. 东方法学, 2020(4): 117-129.  

[4] 李锡鹤. 民事共同行为和多数人责任刍议[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6): 37-50. 

[5] 王明成. 《合伙法律制度》的再审视[J]. 法学评论, 2017(7): 27-34. 

[6] 陈志云. 《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J]. 中国法学, 2016(5): 88-97.   

[7] 王文军. 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J]. 法商研究, 2019, 36(2): 159-169.   

[8] 杨立新. 《民法总论》的实施与解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9] 严城.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合伙合同的成功与不足[J]. 法治研究, 2019(1): 81-92. 

[10] 欧洲民法典研究组, 等. 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1、2、3 卷) [M]. 高圣平, 等,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611.  

[11] 朱虎. 分合之间: 民法典中的合同任意解除权[J]. 中外法学, 2020, 32(4): 1018-1041.  

[12] 李永军. 民法总论[M]. 第 2 版.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13] 李建伟, 岳万兵. 民法典合伙合同规范的体系功能及其解释[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99-10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9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94

	电商领域下合伙合同适用解除权问题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of Partnership Contract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合伙合同的性质
	3.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现状及问题
	3.1.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现状
	3.2.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存在的问题

	4. 电商视域下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完善路径
	4.1. 合伙合同对合同编通则的适用
	4.2. 合伙合同解除权行使问题解决路径

	5. 结语
	参考文献

